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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阳光智慧文化旅游（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烁、周卫民、李化、陈林、翟承、文威、陈仁海、廖伟勇、朱燕良、赵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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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信用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旅行社信用评价的基本原则，规定了评价指标和方法、等级划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旅行社的信用评价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117  信用 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1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旅行社 travel agency 

为旅游者提供相关旅游服务，开展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或出境旅游业务,并实行独立核算

的企业。 

[来源：GB/T 16766—2017,4.1.1] 

 

旅行社信用评价 credit evaluation of travel agency 

依据多种渠道依法依规采集旅行社信用信息，通过构建科学的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对旅行社

履行符合相关各方利益承诺的意愿、能力和表现的评价活动。 

4 基本原则 

合规性 

遵守国家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及信用等相关规定。 

系统性 

综合考虑影响旅行社信用状况的各主要因素，全面反映旅行社的信用状况。 

公正性 

秉持独立、客观、平等的原则，不受外来因素影响。 

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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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适用于被评价对象行业特点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值是可变化的，被评价对象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相应的指标值，提高信用等级。 

科学性 

信用评价指标数据可获取，信用评价方法可行，信用评价评分操作性强。 

安全性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中数据的采集、使用和发布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的状

态。 

5 评价指标和方法 

评价指标 

5.1.1 指标分类 

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包括得分指标和扣分指标。 

5.1.2 指标体系 

得分指标和扣分指标均分为三级指标。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应符合附录A表A.1的规定。 

评价方法 

5.2.1 概述 

旅行社信用评价方法采用直接定级和指标评分相结合的方式。 

5.2.2 数据采集 

5.2.2.1 数据获取 

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等系统的客观、全量明细数据为

基础，采用实时或高频度、自动化采集方式获取指标项数据。 

5.2.2.2 数据处理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去除冗余、缺失值和异常值等必要的清理、验证处理。 

5.2.3 直接定级 

当旅行社信用评价指标项数据出现表1指标数值时，直接将旅行社评为最低等级D级。 

表1 直接定级指标项 

序号 指标项 指标数值 

1 旅行社被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 是 

2 近一年，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旅游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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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信用评分 

5.2.4.1 指标项分值 

按照附录A表A.1规定，获取各指标项分值。 

5.2.4.2 分值设置 

旅行社总体信用分值范围为[350，950]。进行信用评分时，初始分值设置为650分。 

5.2.4.3 得分分值 

按照附录A表A.1规定的得分项指标获取分值后相加，得出总得分分值。总得分分值最高为300分，

超过300分按300分计算。 

5.2.4.4 扣分分值 

按照附录A表A.1规定的扣分项指标获取分值后相加，得出总扣分分值。 

5.2.4.5 旅行社信用分值 

初始分值加上总得分分值，减去总扣分分值，计算出旅行社的信用分值。旅行社信用分值最低为350

分，最高为950分。 

6 等级划分 

旅行社信用等级按照信用分值从高到低分别用A、B、C、D四个等级表示。信用等级及表示方法应满

足表2要求。 

表2 信用等级及表示方法 

等级符号 信用表示 分值范围 信用提示 

A 优 [800，950] 表示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很小 

B 良 [650，800) 表示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较小 

C 中 [500，650) 表示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较大 

D 差 [350，500) 表示在一定期限内，信用风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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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评价指标及评分细则 

表A.1规定了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表A.1 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评分 

得分指标 

诚信经营 

经营规模 

分支机构 

根据旅行社分社和服务网点总数量，予以得分： 

旅行社分社和服务网点总数量≥10家，得10分； 

5家≤旅行社分社和服务网点总数量＜10家，得8分； 

1家≤旅行社分社和服务网点总数量＜5家，得5分 

职工人数 

根据旅行社职工数量情况，予以得分： 

职工人数≥100人，得15分； 

50人≤职工人数＜100人，得10分； 

15人≤职工人数＜50人，得5分 

中高级导游 

根据旅行社的中高级导游人数或中高级导游占全体导游人数比例情

况，予以得分： 

中高级导游人数≥5，或占全体导游比例≥20%，得15分； 

2≤中高级导游人数＜5，或10%≤占全体导游比例＜20%，得10分； 

1≤中高级导游人数＜2，或5%≤占全体导游比例＜10%，得5分 

组织人数 
根据上一年度，旅行社累计组织人数情况，予以得分： 

采用该旅行社组织人数除以最多的旅行社组织人数，乘以15为得分 

接待人数 
根据上一年度，旅行社累计接待人数情况，予以得分： 

采用该旅行社接待人数除以最多的旅行社接待人数，乘以15为得分 

运营发展 

社保缴纳 

根据企业累计缴存社保年限，予以得分： 

累计缴存社保年限≥10年，得10分； 

5年≤累计缴存社保年限＜10年，得8分； 

1≤累计缴存社保年限＜5年，得5分 

公积金缴纳 

根据企业累计缴存公积金年限，予以得分： 

累计缴存公积金年限≥10年，得10分； 

5年≤累计缴存公积金年限＜10年，得8分； 

1≤累计缴存公积金年限＜5年，得5分 

纳税金额 

根据上一年度旅行社企业纳税金额情况，予以得分： 

采用该旅行社企业纳税金额除以最高的旅行社企业纳税金额，乘以

10为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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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评分 

诚信经营 运营发展 

经营年限 

根据企业获得经营许可证后存续年限，予以得分： 

旅行社经营年限≥10年，得10分； 

5年≤旅行社经营年限＜10年，得8分； 

1≤旅行社经营年限＜5年，得5分 

营收能力 
根据上一年度，旅行社营业收入情况，予以得分： 

采用该旅行社营业收入除以最高的旅行社营业收入，乘以10为得分 

盈利能力 
根据上一年度，旅行社营业利润情况，予以得分： 

采用该旅行社营业利润除以最高的旅行社营业利润，乘以10为得分 

行业管理 

系统应用 
电子合同 近一年，旅行社按要求使用电子合同，得10分 

电子行程单 近一年，旅行社按要求使用电子行程单，得10分 

行业自律 行业内部监督 旅行社签订行业自律公约或为旅游行业协会成员，得10分 

执业资质 行政许可资质 旅行社获得出境游资质，得10分 

星级等级 等级评定 

根据旅行社获得等级评定情况，予以得分： 

5A级旅行社，得20分； 

4A级旅行社，得15分； 

3A级旅行社，得10分 

行政监管 行政处罚 旅行社连续三年无行政处罚行为，得10分 

信用承诺 承诺履约 旅行社向社会做出信用承诺并履诺，每次得10分，最多得20分 

守信激励 守信名单 
近三年，旅行社列入信用中国（北京）诚信名单或旅游外行业信用

评价最高等级，每次得20分 

表彰奖励 
行政奖励和行业

表彰 

近三年，获得政府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的国家级荣誉表彰（包括正

式员工），每次得20分； 

近三年，获得政府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的市级荣誉表彰（包括正式

员工），每次得15分； 

近三年，获得政府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的区级荣誉表彰（包括正式

员工），每次得10分； 

近三年，获得政府部门通报表扬（包括正式员工），每次得5分 

社会责任 公益慈善 

志愿服务 近一年，旅行社参与公益、志愿服务，每次得10分，最高20分 

捐赠 近一年，旅行社捐赠现金或物品设备，每次得10分，最高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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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评分 

扣分指标 

经营情况 

 

经营状态 异常经营 旅行社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中，扣20分 

履约履诺 

合同履约 
近一年，旅行社存在因债务违约、拖欠服务费、损害员工权益、合

同欺诈等法院判决记录，每条扣20分 

履诺信息 

近一年，旅行社在行政审批事项中信用承诺违诺，且未完成信用修

复，每条轻微违诺扣5分，每条一般违诺扣10分，每条严重违诺扣20

分 

管理层信用 
管理层个人失信

信息 

近一年，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高级管理人员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被执行人名单中，每条扣20分 

遵纪守法 

行政监管 

旅行社责任保险 
旅行社未按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扣80分； 

旅行社未按规定报送旅行社责任保险投保信息，扣20分 

旅游服务质量保

证金 

旅行社未按规定缴纳、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也未采用保证金

保证保险交纳保证金，扣 80分 

信息报送 
近一年，旅行社未及时按规定进行信息填报，扣40分； 

近一年，旅行社自主信息填报中数据造假，扣80分 

行政处罚 

近一年，旅行社在行业信用记录内存在行政处罚行为，并且未完成

信用修复的，属《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严重违法行为”

每条扣80分；属“一般违法行为”每条扣40分 

行政强制执行 
近一年，旅行社在行业信用记录中存在行政强制执行记录行为，每

条扣80分 

警示信息情况 近一年，旅行社在行业信用记录内存在通报警示信息，每条扣20分 

旅游不文明 
近一年，旅行社经营管理与服务工作人员存在“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每条扣40分 

失信主体认定 
旅行社被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轻微失信主体，每次扣60分； 

旅行社被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直接评为“D”级 

行业外严重失信

主体名单 

近一年，旅行社依法依规被纳入文化和旅游市场外严重失信主体名

单，每条扣60分 

司法裁决 
失信被执行人 

旅行社企业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限制高消费，每条扣60

分  

被执行人 旅行社企业被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每条扣20分 

服务质量 
舆情信息 不良舆情 

近一年，发生重大不良舆情、群体性投诉（50人及以上），造成严

重社会影响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扣80分； 

近一年，发生较大不良舆情、群体性投诉（30～50人），造成不良

影响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扣60分； 

近一年，发生不良舆情、群体性投诉（30人以下），造成不良影响

且旅行社负有主要责任，扣30分 

消费者评价 旅游投诉 近一年，旅行社受到有责投诉并属实，每条扣10分，最多扣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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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及评分 

安全管理 旅游安全 
旅游突发事件和

生产安全事故 

近一年，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旅游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且旅

行社负有主要责任，直接评为“D”级；旅行社负有次要责任，扣60

分； 

近一年，发生较大旅游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且旅行社负有主

要责任，扣60分；旅行社负有次要责任，扣30分； 

近一年，发生一般旅游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且旅行社负有主

要责任，扣30分；旅行社负有次要责任，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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